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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0_BC_E8_BF_9D_E6_c36_325945.htm 第一条 为了保障当

事人依法行使陈述、申辩权利，规范价格行政执法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价格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

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要求陈述、申辩的，

价格主管部门应及时受理并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

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 第三条 价格主管部

门复核当事人陈述、申辩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客

观、公正。 第四条 当事人要求陈述、申辩的，应当在《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向价格主管部门提出，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 第五条 在当事人进行陈述

、申辩时，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价

格主管部门视案件具体情况，可以邀请与价格违法行为有利

害关系的消费者、其他经营者、当事人的业务主管部门以及

对行政机关执法负有监督、指导职能的人大及政府法制、监

察等部门的有关人员列席旁听。 第六条 价格主管部门组织陈

述、申辩活动，应在七日前书面通知当事人。通知主要包括

：案由、参加人员、时间、地点等内容。 第七条 组织当事人

陈述、申辩活动，由价格主管部门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

持。 第八条 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进行陈述、申辩。 第九条

陈述、申辩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主持人核实参加人员及

列席旁听人员是否到场，核对其身份和资格，宣布参加人员



的权利、义务及纪律； （二）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的违法事

实、证据和适用的法律依据； （三）当事人或其代理人进行

陈述、申辩和质证； （四）主持人可就案件的事实、证据、

有关法律依据等问题进行询问或者主持辩论； （五）记录员

将陈述、申辩笔录，交当事人核阅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第

十条 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价格主管部

门应当采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十一条 价格

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依法应举行听证的，按照

《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

展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2年10月l日起

施行。 国家计委印发《价格违法案件陈述、申辩暂行办法》

的通知 二00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计价检[2002]1486号 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计委、物价局

： 为规范价格行政执法行为，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陈述、申

辩权利，特制定了《价格违法案件陈述、申辩暂行办法》，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将执行中的问题及时报

告我委。 附件：《价格违法案件陈述、申辩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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